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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注销承诺书

注销须知：

1.请确认社保卡上关联的所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及医疗保险

业务已经终止并完成结算，社保卡一经注销，您将无法持卡办理

各类人社业务或持卡就医结算。因社保卡社保账户注销造成的损

失，均由本人（申办人）承担。

2.河南社保卡可全省通用，省内变更参保地无需注销老卡。

3.请按照银行有关规定，及时办理社保卡金融账户注销。

本人已认真阅读社保卡注销须知，以上问题均已知悉，现申

请注销河南省社会保障卡（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 ）

社保账户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申办人：

日 期：


